4.1.8 应具有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。
1 达标自评
R达标；不达标
2 评价要点
请对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进行简要说明。
	目的：
提高安全意识，预防事故发生。
指导人员在紧急情况下的正确行动。
标识潜在的危险区域和设施。
类型：
警示标识：用于提醒可能存在的危险，要求注意或采取预防措施。常见的有“当心坠落”、“高压危险”等。
禁止标识：明确禁止某些行为，如“禁止吸烟”、“禁止入内”等。
指令标识：指示必须采取的行动，如“必须佩戴安全帽”、“必须系安全带”等。
安全指示标识：提供安全操作的指导，如“紧急出口”、“灭火器位置”等。
引导标识：用于指示方向和位置，如“安全出口方向”、“洗手间位置”等。
设计要求：
颜色：标识应使用规定的颜色，如红色用于禁止和警示，绿色用于安全信息等。
图形：应使用直观、易于理解的图形符号。
文字：文字应简洁明了，必要时可使用多种语言。
尺寸：标识的尺寸应确保在适当的距离内清晰可见。
安装位置：
标识应安装在醒目且易于识别的位置，如危险源的附近、通道的转折点、安全出口处等。
确保标识不被遮挡，且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也能清晰可见。
维护更新：
定期检查标识的完好性，及时更换破损或褪色的标识。
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，更新标识内容，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。
合规性：
标识系统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标准和规定，如GB/T 2893.1-2013《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：工作场所和公共区域的安全标志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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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标识系统的设计与设置说明文件；
2）现场照片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